
长春光机所-复旦大学合作基金项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

长春光机所）在工程应用及重大需求方面的优势和复旦大学在基础研究领域的科

研实力，实现双方科研力量优势互补，由长春光机所出资设立长春光机所-复旦

大学合作基金（以下简称合作基金，年资助额度 400万元），以合作项目方式支

持两个单位开展合作研究，共同推动双方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第二条  合作基金项目主要分为培育项目、重点支持项目两类。 

  第三条  合作基金由长春光机所基础科研处负责管理，并履行下列职责： 

  （一）组织长春光机所与复旦大学的交流对接； 

    （二）征集、制定并发布年度项目合作指南； 

  （三）受理项目申请，组织专家进行评审； 

  （四）管理和监督项目实施，监管项目经费使用。   

第二章 申请与受理 

第四条 合作基金项目指南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式生成，

由长春光机所基础科研处每年年初组织发布。 

第五条 长春光机所、复旦大学双方研究人员沟通交流后，由长春光机所的

研究人员牵头，联合提出项目申请。 

第三章 评审与批准 

  第六条 长春光机所基础科研处组织专家对受理的合作基金项目申请进行评

审；合作基金项目评审程序主要是通讯评审和会议评审。 

  第七条 每年年底基础处向所长办公会汇报项目运行情况。 

第四章 实施与管理 



  第八条 项目负责人应当按照项目计划书组织开展研究工作，做好资助项目

实施情况的原始记录，填写项目年度进展报告。 

  第九条 每个合作项目指派责任专家一名，负责实时跟踪、指导项目的实施、

双方的沟通和工程化应用对接。 

  第十条 基础科研处每年对项目进展和经费使用情况等进行检查；检查采取

现场和会议评审方式进行；未通过年度检查的项目，将终止项目的实施。 

  第十一条 合作基金项目实施过程中，研究内容或者研究计划需要作出重大

调整的，项目负责人应当及时提出申请，经基础科研处审核后批准。 

  第十二条 由于客观原因不能按期完成研究计划的，项目负责人可以申请延

期 1次，申请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 2年。 

  第十三条 合作基金项目取得的研究成果、形成的知识产权由长春光机所和

复旦大学共同拥有。涉及到知识产权的使用和转移，应由双方协商处理。 

第五章 经费使用与管理 

第十四条 项目负责人根据项目的实际需要制定项目经费预算。基础科研处

负责经费预算的审核，并确定经费额度。 

第十五条 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应当接受长春光机所的检查与监督。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长春光机所基础科研管理处负责解释。 

 


